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或中国产权交易报价网网站www.ma-china.org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张女士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国际并购业务联系电话：010-51918836任先生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

格

(万元)

【Q317SH1014737-2】 北京江川小额贷款有限公司25%股权

注册资本：6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在北京市西城区范围内发放贷款

1395.0

000

【GR2017SH1000461-2】 中建港务建设有限公司部分资产（“港工拖2号” ） 详见交易所网站

37.500

0

【GR2017SH1000522】 国华太仓发电有限公司部分资产（报废资产） 详见交易所网站 4.2500

【G32017SH1000300】 莆田市莆辉方显光电子有限公司21.1%股权 3101.44 8.34

注册资本：950.0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液晶显示器、发光二极管照明产品等电

子产品及其配套产品和服务；纸制品加工；塑料制品加工。

213.00

00

【GR2017SH1000457-2】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上海浦东开发中心部分资产 （上海

市双阳路413号1503室）

建筑面积 53.4平方米

243.32

40

【GR2017SH1000521】

中铁二十三局集团川东水泥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厂区

内构、建筑物、土地、采矿权等水泥生产线所有设备）

详见交易所网站

15567.

5000

【Q317SH1014741】 上海明珠经贸有限公司14.48%股权 10.77 7.39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普通机械设备、电器产品、电工器

材、汽车配件、化工产品、陶瓷制品、木材、建筑材料、装潢材

料、百货、五金交电、针纺织品的销售，五金加工。

1.0698

【Q317SH1014740】 二十一世纪晨哨数据（上海）有限公司4.55%股权 4709.00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计算机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

询，商务咨询，投资咨询，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设计、制

作、代理各类广告，金融信息服务。

496.00

00

G32017SH1000290-0 中航城置业（上海）有限公司10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00288-0 沈阳航天机械有限责任公司8%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00287-0 福州华迪计算机有限公司6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00285-0 西安艾力特航空科技有限公司52%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00283-0 赤峰欣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00282-0 赤峰艾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00281-0 金蜂通信有限责任公司76.37%%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00280-0 云南航天旅行社有限公司10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00279-0 上海集珍毛纺织有限公司8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00277-0 中国教育电子公司9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00272-0 赤峰欣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00271-0 天津市福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00270-0 福建宝钢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德邦如意货币市场基金销售服务费

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17年9

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对德邦如意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德邦如意货币” ；基金代码：“001401” ）

实行销售服务费费率优惠。

一、优惠方案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原销售服务费率 优惠期间销售服务费率

德邦如意货币 001401 0.25% 0.05%

二、重要提示

1、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2、上述费率优惠活动如有变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3、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1-7788

公司网站：www.dbfund.com.cn

三、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 投资人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300110� � � � �证券简称：华仁药业 公告编号：2017-059

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于2017年8月3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八月三十日

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票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信息网站：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和中国资本证券网（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供投资者

查询。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光威复材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０６９９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３６

，

８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９

，

２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

发行人名称：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威海市高区天津路

－１３０

号

电话：

０６３１－５２９８５８６

传真：

０６３１－５２９８２６６

董事会秘书：王颖超

（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中山东路

２２８

号华泰证券广场

１

号楼

４

楼

电话：

０２５－８３３８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５－８３３８７７１１

保荐代表人：汪晓东、张冠峰

（三）财务顾问兼联席主承销商

财务顾问兼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２５

层

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０６３

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8

月

31

日

联席主承销商兼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南阳森霸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南阳森霸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１５６５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 发行价格为

１３．１４

元

／

股。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１００％

。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

１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

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价格

１３．１４

元

／

股。

（

２

）投资者按照本次发行价格，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４

日（

Ｔ

日，申购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投资者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

３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

４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６

日（

Ｔ＋２

日）公告的《南阳森霸光

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

Ｔ＋２

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网上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将中止发行。

（

５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

与新股申购。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

日（周五）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ｒｓｃ．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

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发行人网站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ｙｓｅｎｂａ．ｃｏｍ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南阳森霸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３１

日

南阳森霸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南阳森霸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１５６５

号文核准，招股说明书

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发行人网站（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ｙｓｅｎｂａ．ｃｏｍ

），并置

备于发行人、深圳证券交易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的

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

１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

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价格

１３．１４

元

／

股。

（

２

）投资者按照本次发行价格，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４

日（

Ｔ

日，申购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投资者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

３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

４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６

日（

Ｔ＋２

日）公告的《南阳森霸光

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

Ｔ＋２

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网上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将中止发行。

（

５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

与新股申购。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

发行股数 拟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不超过

２，０００

万股

，

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已开通创业板市

场交易的自然人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且在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

易日

（

含

Ｔ－２

日

）

的日均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符合

《

深圳市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实施细则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修订

）

所规定的投资者

。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发行日期

Ｔ

日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４

日

，

周一

）

预计缴款日期

Ｔ＋２

日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６

日

，

周三

）

发行人联系地址 南阳市社旗县城关镇香山路森霸工业园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３７７－６７９８６９９６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地址 中国

（

上海

）

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１５８９

号长泰国际金融大厦

２１

层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８９９

发行人：南阳森霸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３１

日

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隆药业”、“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１５３６

号

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股份数量为

４

，

０００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４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

；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８．３１

元

／

股。

赛隆药业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赛隆药业”股票

１

，

６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

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摇号中

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

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

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

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５

，

８４２

，

０５０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３３

，

９１４

，

６２８

，

０００

股， 配号总数为

２６７

，

８２９

，

２５６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为

０００２６７８２９２５６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果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３６９．６６４２５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５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

３

，

６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６８８２７９８８％

，有效申购倍数

为

３

，

７１９．８５０７８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

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３１

日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安新材”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3, 668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489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

为“天安新材” ，股票代码为“603725”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

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

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9.64 元 / 股，发行

数量为 3, 668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 21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25%；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 458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9.75%；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 366.8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 301.2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7年 8月 29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网

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2, 957, 751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17, 712, 719.64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54, 249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522, 960.36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 664, 85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5, 329, 154.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 15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0, 366.00

未缴纳认购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

（股）

应缴金额

（元）

实缴金额

(元)

实际配售

数量(股)

实际配售

金额(元)

放弃认购

数量（股）

1 朱湘 朱湘 450 4338.00 0.00 0 0.00 450

2 朱刚 朱刚 450 4338.00 0.00 0 0.00 450

3

厦门恒兴集团有限公

司

厦门恒兴集团有限公司 450 4338.00 0.00 0 0.00 450

4 杨忠义 杨忠义 450 4338.00 0.00 0 0.00 450

5 曲春林 曲春林 450 4338.00 0.00 0 0.00 450

6 陈刚 陈刚 450 4338.00 0.00 0 0.00 450

7 杜宣 杜宣 450 4338.00 0.00 0 0.00 450

合计 3, 150 30, 366.00 0.00 0 0.00 3, 150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21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

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2016]7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2016]

7号），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57, 399股，包销金额为 553, 326.36元，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16%。

2017年 8月 31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包

销资金与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 32586250、021- 32586862

联系人：光大证券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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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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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银都餐饮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上中签率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银都餐饮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银都股份”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6, 6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445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

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

A 股发行数量为 6, 60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4, 620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 9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0%。 本次发行的价

格为 12.37元 / 股。

银都股份于 2017年 8月 30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银都股份” A 股 1, 980万股。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4, 850, 107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128, 846, 906, 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536707%。配号总数为

128, 846, 906个，号码范围为 100, 000, 000, 000—100, �128, 846, 90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银都餐饮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6, 507.42倍，超过 150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

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规模的 60%（3, 960万股）股票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实施后发行结构如下：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66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5, 9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

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610122%。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2017年 8月 31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号国信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17年

9月 1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

于 2017年 9月 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

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2.37元

/ 股，网下发行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投资者按此价格在 2017年 8月 30 日（T 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申购时无需缴

付申购资金。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 2017年 8月 30 日（T 日），其中，

网下申购时间为 9: 30- 15: 00，网上申购时间为 9: 30- 11: 30，13: 00- 15: 00。

2、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对所有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的报价按

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同一申购价格上按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由小到大、同一申购价格

同一申购数量上按申购时间由后到先的顺序排序， 剔除报价最高部分配售对象的报价，

剔除的申购量不低于申购总量的 10%，然后根据剩余报价及拟申购数量协商确定发行价

格。 当最高申报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上的申报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将

不足 10%。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4、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2017年 9月 1日

（T+2日）16: 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

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

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17年 9月 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

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5、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6、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

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

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 个月内

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发行人：银都餐饮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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